
公共租赁住房自愿退出办事指南

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、

公共租赁住房合同或协议、交款票据及《退出表》，

到市民之家东厅二楼住房保障窗口办理退出手续。

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、《退出表》、

公共租赁住房合同或协议到所属物业公司，

物业公司检查腾退房屋完好情况，无误后签字盖章。

住房保障中心定期向财政部门打退款报告，

款项拨付后，通知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及相关票据

至市民之家 B8018 办公室领取退款。

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、

公共租赁住房协议或管理册到所属辖区住房办核对

信息，填写《安阳市市区保障性住房退出审批表》


